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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诚志股份 股票代码 0009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皓 李坤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

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

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电话 0791-83826898 0791-83826898 

电子信箱 zuohao@thcz.com.cn likun@thcz.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81,153,653.15 5,661,033,482.53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25,593.11 187,128,744.26 -8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9,692,435.44 169,800,196.08 -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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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6,940,730.41 912,562,115.32 -3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7 0.1540 -8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7 0.1540 -8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1.06% -0.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012,908,936.14 27,079,520,115.12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85,579,169.82 17,832,498,223.89 -0.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0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83% 374,650,564 0 不适用 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7% 191,677,639 0 冻结 31,057,699 

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60,761,804 0 不适用 0 

李赣东 境内自然人 0.80% 9,677,266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6% 9,230,613 0 不适用 0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8,565,706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5,624,160 0 不适用 0 

宁波东方嘉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5,525,389 0 不适用 0 

王玮 境内自然人 0.43% 5,277,400 0 不适用 0 

周学昌 境内自然人 0.39% 4,766,7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有一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李赣东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9,677,266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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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品种

一） 

24 诚志股份

MTN001A 
102483142 

2024 年 07 月

22 日 

2027 年 07 月

24 日 
40,000 3.17% 

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5 诚志股份

MTN001 
102582393 

2025 年 06 月

11 日 

2028 年 06 月

13 日 
50,000 2.84%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0.86% 30.8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81 9.64 

三、重要事项 

1、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34），拟与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后由于参与发起设立的股东结构调整，诚志健康保险筹备组经与包括公司

在内的各方投资人协商，诚志健康保险注册资本仍拟定为 10 亿元，但是对健康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进

行调整，并重新签订了《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设）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为进一步开展

相关前期筹备工作，成立诚健保（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其他相关材料已由健康保险筹备组上报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审批。截至本报告期，项目申请尚无进展。 

2、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青岛华青投资建设 POE 项目及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诚志华青拟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经济区投资建设 POE（聚

烯烃弹性体）项目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目，截至本报告期，POE 项目工艺包已编制完成，设计前期工

作准备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项目主要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封顶已完成；装置区已进入设备、工艺管道

安装阶段。 

3、2022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

分拆上市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及诚志永华管理层启动分拆诚志永华上市的前期筹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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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9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截至本报告期，诚志永华持续系统推进 IPO 上市筹备工作，从法律、业务及财务方面推动

公司规范化运作，持续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交流，掌握最新监管动向，与中介机构协调配合，做好上

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4、2023 年 4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诚志生物工程投资建设多功能车间及原料药车间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公司为进一步拓展在生物制造领域的发展空间，拟通过诚志生

物工程在江西鹰潭国家级高新区投资建设多功能车间及原料药车间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3.5亿

元。截至本报告期，综合仓库 2项目建设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风机调试和施工场地清场以及消防验收

工作；原料药车间及多功能车间正在持续推进。 

5、诚志永华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沧州诚志永华在沧州投资建设的液晶单体材料项目和中间体材料项

目的事项，经公司综合研判，并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

协商达成一致，已将项目计划占地 146183.20 平方米（219.28 亩）退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建设局。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沧州诚志永华拟签署〈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截至本报告期，沧州诚志永华已与管委会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合同约定退款 2399.20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沧州诚志永华已收到

800.00 万元退款，该公司正持续督促管委会尽快支付剩余退款。 

6、关于公司与万胜生物债权债务纠纷事项，公司已收到保全裁定书，已保全等值财产，北京仲裁

委员会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出具了裁决书，裁决万胜生物偿还本金 133,178,783.74 元、滞纳金

2,430,000.00 元、律师费 100,000.00 元、本案仲裁费 840,402.16 元。该案还未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正在与万胜生物就偿还事宜进行磋商，但目前已就分期还款方案达成一致。截至本报告期，万胜生物已

指定其关联公司为还款提供抵押担保。 

7、2024 年 7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石

家庄诚志永华拟投资建设高性能液晶材料产业升级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

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液晶材料产业升级项目。截至本报告期，高性能液晶材料产业升级项目

（一期）已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全评价、职业卫生评价、工程设计等工作，项目进入土建施工

阶段，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稳步推进。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25年8月8日 

 


